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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字号： 吉环函〔2019〕302 号 发布日期： 2019 年 06 月 11 日 

 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一汽-大众汽车 

  有限公司 B-SMV 车型技术改造项目 

  沿用原环评批复有关意见的函 

  吉环函〔2019〕302 号 

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： 

  你公司《关于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B-SMV 车型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的函》

收悉。根据吉环函〔2015〕395 号，经研究，现将我厅意见函复如下： 

  一、项目概况 

  根据你公司提供的材料，该建设项目为技术改造项目，建设地点位于长春

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，主要建设内容是在利

用现有厂区内建筑物、设备及公用设施并保持现有劳动定员不变的基础上，对

二厂冲压车间、二厂涂装车间及二厂总装车间现有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，新增

及改造部分设备。项目建成后一汽-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产能保持不变。 

  二、环评批复情况 

  该项目拟依托的二厂冲压车间于 2009 年 4月 1日由原吉林省环境保护厅以

《关于一汽-大众有限公司二厂换型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吉环行

审字〔2009〕1172 号）文件予以批复；二厂涂装车间、二厂总装车间于 2014

年 8 月 20日由原吉林省环境保护厅以《关于一汽-大众有限公司一厂迈腾 B8L

车型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吉环审字〔2014〕142 号）文件

予以批复。 

  鉴于该项目是在利用现有建筑物且保持生产工艺、产能、环境保护设施和

措施等均不改变的前提下，对现有生产线进行局部改造。项目实施后，污染物

排放种类和数量、危险废物种类和数量均保持不变。根据原吉林省环境保护厅

《关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换代车型项目环评工作的复函》（吉环函



〔2015〕395 号），我厅原则同意你公司 B-SMV 车型技术改造项目二厂冲压车

间、二厂涂装车间及二厂总装车间沿用 原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。 

 三、有关要求 

  （一）你单位作为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的主体，在该项目施工和运行过
程中，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，及时解决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，满足公众

合理的环境诉求。 

  （二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 

  （三）你单位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，对
项目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

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，并提出补救方案或者改进措施。 

  （四）请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和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
加强该项目事中事后监管。 

  此函。 

 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

  2019 年 5 月 16日 


